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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人类的重要标志性之一，而哲学也需要用语言表达，这样就形成了语言与哲学的奇特关系。本文

试图表明，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如何逐渐沦为工具性用法，这种工具性用法源于主体性哲学。

通过现象学的引入以讨论语言立场转变的可能性，本文认为语言立场的转变，使得语言所表达的部分不

仅仅多于人的意识，因而不是人用于表达主体之意识的工具，而且还赋予主体之意识的部分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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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ymbols of human beings, and philosophy also needs to be ex-
pressed in language, thus forming the str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how, 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language has gradually 
been reduced to instrumental usage, which derive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phenomenology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hange of the stance of langua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stance of language makes the part of language expressed 
not only more than human consciousness, so it is not a tool for human to express the conscious-
ness of the subject, but also gives meaning to the par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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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作为人类的特殊现象之一，使得人类的文明现象成为可能。但是，语言仅仅被视为诸多人类工

具之一种，正如世界中的其他事物一样，只是人类用于表达自己的工具。不过，语言仅仅是我们的工具

吗？因为语言为人类打开了一个世界，通过这个世界人类获得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可能，那么似乎语言本

身借用人类以表达自己。本文试图探究语言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语言在使用人。 

2. 作为一种特殊现象的语言 

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在自然科学看来，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会制作并使用工具的动物，

也就是说，人不过是高级的动物，而这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是，它会制作和使用工具。 
以上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实际上建立于人乃是自然界的一员，而统一于自然界的观点，这种观点

典型表现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达尔文看来，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仍然受制于自然，因而它以自然界作

为自己的生存基础，就会依赖于自然界，人的器官就是它生存的保证，所以器官就必须适应于自然界的

环境，否则人就会被淘汰。也就是说，在达尔文看来，人的器官受制于自然界，因而也就是自然界的延

续。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我们一般称为必然性的领域，就像受万有引力支配的苹果就会向地面下落一样。

如果人也作为自然界的延续，那么人也就不可避免的属于必然性的存在物。 
可是人仅仅是会制作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吗？因为生物学的实验和观察已经证明，自然界中不仅

仅只有人可以制作工具和使用，作为生物学上人类的“兄弟”猩猩也会制作工具，并且会短暂的使用这

种工具，比如：猩猩为了够到树上的事物，会将两根竹竿连接在一起，甚至一些鸟类还会制作树枝来觅

食，并长期携带在身上，也就是说，将人视为会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观点，并不足以区分人与动物。因为

这种观点的一个前提是：人是自然物之一种，而且也仅仅是自然物之一种，即自然界不存在飞跃。可是

人类文明现象又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且我们也无法理解靠自然本身如何可能成就人类的文明现象。

显然，这是自然科学所不能完满解释的，因为人类与自然界的界限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无论如何都不

能认为文明现象就是仅仅靠自然界本身就能产生出来的。 
对于动物界的各种动物来说，它们都具有高度精致的工具性身体，以满足于自己的生存需要，正因

为各种动物都有其专门化的身体器官，人类将自己的身体器官与自然界做比较时，都会感到汗颜，比如：

蝙蝠的听力如此之好，雄鹰的视力之好，等等。进化论认为动物的器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自然界

的各种动物都应该有专门化的生存工具，否则就无法应对自然界的生存选择，即动物的身体器官的专门

化。比如：啄木鸟的喙就特别长而尖，这是利于自己生存的身体器官，因为它的食物是树洞中的虫子，

也就是说，按照自然选择的结果，每种生物都有特定的食物和获取食物的身体器官。然而，人类身上似

乎并不存在这种器官，它既没有专门的食物，也没有专门以获得食物的身体器官。而猩猩则是以香蕉作

为食物，人则食肉和菜，甚至于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也没有专门的身体器官，所以就器官上而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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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员。 
不过，这里会引起一种反驳，这种观点认为每类动物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同样专门化的身体器官，在

于群团的分工。比如：蜜蜂分为蜂王、工蜂和雄峰，其中蜂王体形较大，负责产卵和生殖，雄峰则负责

交配，并在交配后就死亡，工蜂体形较小，就只负责“后勤工作”，包括筑巢采蜜和喂养幼峰，因此蜜

蜂有三种专门化的身体器官，而没有变成同一种专门化的身体器官。但是，人似乎除了样貌不一样之外，

身体器官上并无太大区别(排除某些身体上的畸形儿)，也就是说，人类也生活在群团的分工之中，这并没

有促使它们发展出特定的身体器官，或者特定的身体器官规定了它们必须从事某种特定的分工职能。 
从以上的讨论，会制作和使用工具并不能区分人与动物。按照生物学的推论，人只能产生专门化的

生存器官，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发生，那么似乎人是自然的一种未完成态，就是说，自然没有将人造为完

成态。 
对于各种存在物来说，它们都活在自己的类，或者自然的规定之中，正如：《创世记》中谈到上帝

创造各种存在物时，都说它们“各从其类”[1]，唯独在创造人的时候，没有用“各从其类”的表达，也

就是说，人类不是创世之时就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类而存在。我们也可以直观到，各种存在物都存在于上

天赋予它的位置上，它们的活动似乎归属于类的活动，而没有标示出个体性具有超出类的特征，就像万

有引力规定了石头被抛上天(只要还在地球的引力范围内)，就会往地上落一样，或者说各类存在物仅仅受

到必然性的支配。 
那么什么才是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呢？那就是人对时间的领会和语言文字的现象，且过去的知识

可以通过文字的记载而穿越时间的变化。对于动物来说，它周遭的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次性被给予，且不

易被保存。首先，很多动物并不储存长期的食物，这件事只有人类在做。即使作为人的近亲，猴子面对

一大串香蕉，它也只拿自己能吃饱的量，在吃了几根而饱肚之后，它就会立马离开剩下的香蕉而远去。

对于人类来说，这种现象实在难以理解。如果某些东西既然是人类最爱吃的，那么在吃饱之后，就会把

剩下的香蕉带走，留着以后大快朵颐。然而猴子并没有这样做，乃至于所有动物都没有这么做。当然，

也有少数动物会保存食物，比如：冬眠的动物会在冬眠之前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以便能熬过整个冬天，

或者松鼠会在自己的洞里储存松果，可是这些动物也仅仅是面对着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非长时间乃至

于一生。但是人类却会为自己的一生储存足够的食物或金钱，这些金钱是为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所必需，

虽然未来还未到来，这表明未来已经被人理解而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从以上动物和人的比较中，人具有这样的能力，他始终知道且持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并同时

在现在被给予。动物的时间只有现在，它们不会为未来筹划，所以猴子不会想“要是明天我饿了，还可

以拿来吃”，就在于过去和未来始终不在场，即未来并未对动物显现。而对于人来说，人总是根据自己

的过去经验、立于当下并筹划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对其在场。总的来说，我

们有超出“现在”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知道自己不仅仅活在“现在”，也有过去并面向未来，同时

我们知道这一点，即过去和未来共同构成着现在。 
另外，从自然界现象来看，语言是人所独有的现象。不过，语言的内涵不仅仅包括言语、肢体语言

和文字符号，还包括拟声词等，因为动物也可以使用肢体语言和拟声词等等；就狭义上来说，它仅仅指

文字符号。虽然，在发音方式上人类与许多动物都有相似之处，然而仅仅只有人类发展出了语言文字，

在此意义上来说，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仅仅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 
人类有文字这件事使得人类不仅仅生活在现在，因为通过文字，过去的事和知识都可以被记载下来，

以供后人反复学习；同时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构建一个现实不存在的世界，因为它可能是过去曾经出现过

或未来可能存在的世界，总之，语言文字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且时间性在其中展开。 
综上所述，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是：语言文字只有人类才有，且为人类打开了一个时间性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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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即人类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并能知道这一点。 

3. 传统的语言观 

哲学史也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因而对哲学史的讨论就是对语言和人的关系的讨论。 
根据一般哲学史文本的记载，第一位西方哲学家是泰勒斯，他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源”。在这个命

题中隐含着这样的思维，即宇宙万物统一于水，也就是说，泰勒斯试图通过感性的个别事物达到对宇宙

本源的思维规定，因为水不仅仅是感性事物之一种，在“水是万物之源”这一命题中，“水作为万物的

本源”已经是由思维规定所规定出来了，所以感性事物具有个别性，而思维规定的命题才具有普遍性。

这种思维规定被巴门尼德充分的表达为“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遵循

真理”[2]，“因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2]，“必定是：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

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者存在是不可能的”[2]，在这段表述中，巴门尼德认为“存在者存在”是真

理之路，同时这一存在者就是语言和思维规定的统一，并且只有被语言所规定的存在者才是存在的，因

为未被语言所规定的就是非存在，它既不可言说，也不可思维，所以在巴门尼德看来，语言和思维规定

是一致的，凡可思维的就是可用语言表达的，凡是可用语言表达的就是可思维的。另外，凡是不可思维

的就是不可用语言表达的，凡是不可用语言表达的就是不可思维的。那么“水是万物之源”这句话就不

仅仅是可思维的，而且因为它是可思维和可言说的才成为真理之路，所以思维、语言和存在具有同构性。 
其中，因为“存在者存在”，所以存在就是第一个思维规定，也是第一个语言规定。感性事物是感

官的对象，当然，作为思维规定的感性事物已经不是感官的对象，感官所能获得的仅仅是个别的性质，

虽然它们就像我们在第一小节中指出的，这些感性材料并非虚无。不过，它们也并非恒定不变的存在者，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不在于它作为感性之材料，而在于它已经作为思维的规定了，在这个意义上，感性材

料就仅仅是个别的、流变的，思维规定才是普遍的、永恒的，由此造就了理念的世界和感性世界。因为

每个普遍的语言规定着这个事物的类，比如：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某些具体的马，而这些具体的马会随时

间而消逝，可是被思维、语言所规定的马却不会随时间而流变，因而由每一思维规定的类概念就组成了

永恒不变的世界，而感官所得之世界是流变的，知识或真理当然不属于流变的事物，而只属于永恒不变

的思维规定之事物，这也是语言规定之世界，同时也是存在者之世界。 
可是思维规定、语言规定的存在者之世界会遇到它的对立面，即非存在，因为存在能作为一个思维

规定，已经是在反思的意义上使用它。感性材料并不直接给予我们思维规定，思维规定乃是思维规定者

在行思维规定，这一发现通过笛卡尔获得了直接的阐明，由此确保了思维的自明性。所谓思维的自明性

就是思维本身在行思维规定之时确认了思维自身，“可是等我一旦注意到，当我愿意像这样想着一切都

是假的时候，这个在想这件事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觉察到‘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条

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2]，即直观了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思维所发出的任一规定就处在直观之中，

也就是说，思维不仅仅是自明的，而且对于自己是透明的。就像我们在行思维规定的时候，同时知道自

己在行思维规定。而思维的规定对于自己是透明的，即思维不会超出自身，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成为反

思。典型表现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思”当下就能保证“我在”，在这个意义上，思维就不

会超出自己，而是在“自己之中”。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笛卡尔这一命题所产生的力量，他改变了巴门尼德关于语言的看法，巴门

尼德承认语言、思维规定和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它们三者在地位上的平等性。不过，在笛卡尔看来，

思维才具有自明性和透明性，因而作为第一个思维规定“存在”就具有自明性和透明性，可是“非存在”

并非思维所能直观的。首先，“非存在”作为“非存在”就是对思维规定的否定，因为思维之规定总是

对某种“存在”的规定；其次，作为语言的概念，“非存在”是“存在”的反题，而所有概念本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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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存在”，所以“非存在”不是概念的对象，即“非存在”就是“存在”所无法触及他者，所以在

这里发生的就是，思维规定必须是自明和透明的才会保证语言的自明和透明。更严重的是，作为感性世

界的“非存在”是思维不能抵达的自在之物，因为思维既没有保证“非存在”的自明性和透明性，也没

有因为自己的自明性和透明性而更接近“非存在”，由此导致的就是对“非存在”的否定。 
当然，并非否定感性材料的存在，因为感性材料的存在由思维的自明性和透明性所保证，况且感性

材料之为感性材料不在于它是“非存在”，而恰恰在于它是“存在”，即被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和知性

范畴所规定，因而它仍然归属于“存在”。而“非存在”就是不可被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所

规定的，康德就称为“物自体”。 
另外，语言的范畴也被分为四组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的使用有合法和非法的区别。范畴作为

理性的使用是合法的，一旦超出理性的使用则出现二律背反，也就是说，范畴的有效使用范围在理性能

力之下，不可到达理念的范围。而理性就是反思，因此范畴的范围不能超出反思的范围。 
到此，巴门尼德的存在与非存在之路被康德表达为现象界和物自体，现象界是认识的对象，而物自

体却并非认识的对象。可是知识的目标就是追求无限的知识，在这个目的的驱使之下，黑格尔致力于对

无限的认识。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与具体科学的任务不同，哲学在于追求无限性，而具体科学只

停留于有限性中。那么黑格尔的任务就是如何达到物自体，由此展开了正反合的论证，证明了范畴的体

系性，这个体系是历史、逻辑和理性的统一，也就是说，黑格尔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巴门尼德的证明，并

开拓了理性的历史维度。然而在这里，范畴也不会超出理性的范围，而且也不可能超出理性的范围，只

是表明了人作为时间性的存在，因而无限性必然将时间性包含于自身之中而得到理解。从此，理性真正

变成了范畴的主人，进一步说，语言只是理性的代言者，甚至可以说，语言只是理性表达自己的工具，

没有语言，理性仍然是自在自为的存在。 
从以上的分析，语言在哲学史中变成理性的工具性用法，因而语言以外在于理性的方式被人类所使

用。 

4. 语言立场转变之可能性初探 

语言立场转变只有在现象学的框架之下才是可能的。一方面，现象学给我们开启了一种看待哲学的

方式；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本人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归属于现象学。那么什么是现象学呢？ 
既然要谈现象学，胡塞尔是无法逾越的哲学家，而意向性几乎贯穿于胡塞尔思想的始终。意向性

就是意识总是关涉于某个对象。比如：听，总有被听到的声音；看，总有被看到的事物或颜色。另外，

意向性还具有这样一个结构，它伴随性的意识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意向的超越，这个超越是不排除了

存在设定的超越，因为具有存在设定的外在超越，在胡塞尔看来，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自然主义认

为，所谓外在的超越对象就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存在，无论人是否意向外在的超越对象，都不妨

碍持有自然主义观点的人相信，这些外在的超越对象的独立存在，可是这些对象既然没有被意向，因

而不是直接的被给与，因而应该被悬置起来。另一个是被意向构成的内在，当然，这种内在也要排除

自然主义的存在设定，而只将其作为被给予之物来对待，而且正因为意向方式保证了内在具有绝对被

给予性。 
胡塞尔进一步指出，意向性是对象的被给予性和意向的超越得以成立的条件，即认识是可能的。通

过进一步的现象学还原，我们就会看到，无论对象的被给予性还是意向的超越都来自于“晕圈”。当我

们意向一棵树，这棵树就处在我们视觉的“焦点”，而这棵树的四周就处在焦点之外，而在焦点之外就

构成了这棵树的背景(晕圈)，同时正因为对这棵树的意向并未跳出这个“晕圈”，因而我们对这棵树的意

向也就是保持——原初印象——预持，正如我们听到一个声音，它并非立即消失，而是以一个渐弱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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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停留在“晕圈”中，同时它也才可能构成着现在的对象，因为它并未消失，而是与当下听到的声音以

及将要听到的声音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不像传统意义上转瞬即逝的点，而是一个域。

那么这一切如何对我们显现呢？在胡塞尔看来，就是靠反思，也就是，滞后性的看待意向的超越和对象

的被给予性。然而，反思就会将意向的超越和对象的被给与性当作自己的对象，因而不再成其为自身，

而沦为意识的对象，甚至于是工具。那么有没有一种前反思的经验使得对象不仅仅是反思中的对象呢？

实际上，胡塞尔的思想支持前反思的经验，因为作为经验的“焦点”就起源于前反思的经验。我们可以

这样来理解，“焦点”无非是被背景构成的，或者是“焦点”是背景的突出而已，也就是说，背景更根

本，而“焦点”仅仅是背景的特例而已。所谓背景就是未给对象化的存在，且对象化来自于非对象化的

背景，即前反思的经验是可能的。 
回到语言的问题来看，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仅仅指涉了“焦点”的对象。比如，我们说“树”这个

词指涉了“直观”中的树，可是“树”还具有一层意义，即它“指涉了”直观中的树，无论这棵树在直

观中以怎样的方式呈现，语言总是带着一定的意义指涉事物，因而我们可以问这个意义来自于哪里？它

并非特定指涉方式的固定式连接，这样树就只能具有一种意义，可是我们发现可以有不同意义指涉树，

显然这些不同意义只能来自于背景，即背景构成了新的不同的意义。 
语言是否可以显示出作为领会的背景呢？实际上，人处于集体生活就是生活在语言之中的集体，因

此语言本身首先构成了背景，这些背景塑造着人类对于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正如使用中文的人和英语的

人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另外，语言的使用不仅仅被理解为人类的工具，而是语言在使用人，那

么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语言在使用人，或者说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不仅仅是思想家的思想，而总是多于思

想家的思想，也就是说，语言的表达总是多于意识本身，因而不只是思想家对象化的思想，还有非对象

化的部分，且这些非对象化的部分往往是思想家的关键，而构成思想家的思想。 
正是对此的见解，海德格尔经常引用老子的话“知其白，守其黑”[3]。比如：中文的“端详”，咋

看之下以为是站在近处或面对面详细地“看”。然而，在中文中，“端”就是将某物用手捧起来，而与

事物面对面，那么，“端详”就是将面对着的某物用手捧起来，围着它四周仔细的看，也就是说，语言

本身有一个背景，且这个背景多于意识的对象化。 
道既然流行于万物，语言也是存在物之一种，因而语言也是道的流行之一种，因此可以说“道说”。

语言也是道之流行的一种，那么道说就是不可避免。而且，实际上，人类并非在心中想好一个观念，然

后使用语言去将心中的观念表达出来，情况是，我们表达的语言本身将它自己说出来。因为语言不仅仅

表达了作为焦点的对象，而且还携带了未被焦点所言及的部分。实际上，这些未被言及背景构造了焦点

的对象，又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过程，而所有的推论都要基于语言也是道说之一种，即语言不是人

表达自己心中观念的工具，而是道说的一种，即语言所表达的总是多于人心中的观念。 
对此海德格尔指出“语言允许两点：其一，语言可以被贬降为一个单纯的、人人均可同样利用的符

号系统，后者作为约束性的系统而得以实施；其二，语言在一个伟大的吋刻里道说某个独一无二的东西，

后者是不可穷尽的，因为它始终是开端性的，从而是任何一种拉平作用所不能达到的”[4]，海德格尔将

后者称之为“用”，这种不是任何一种对语言的简化和对象化理解所能达到的，而是“道说”，那么“用”

是什么意思呢？ 
语言和人的关系被称之为“用”的关系，而所谓“用”并非在主体性反思意义下的用，因为主体性

哲学的语言观乃是工具性的，它始终将语言与人的关系视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当我们命名一个事物

时，我们赋予它一个名字。但这种赋予是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事物并不是被挂上了自己的名字。而

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否认，这个名称被分派给作为一个对象的事物了。如果我们这样来设想事态，我们

就同样把这个名称搞成一个对象了。我们把名字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设想为两个对象的分派(Zuodnun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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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派本身也是某种对象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表象之，可以根据其不同的可能性来处理它和描述它”

[4]。也就是说，主体性哲学不仅仅将将主体、客体、语言都对象化了，甚至将人将语言赋予客体这一分

派活动本身也对象化了。但是，在胡塞尔的思想中，根本性的思想不在于“焦点”，而恰恰在“边缘”，

“焦点”就意味着对象化，而“边缘”是非对象化且是对象化的来源。在“边缘”的语言观乃是“最可

思虑者”或“用”，“它一般地把作为我们的本质规定性的思想托付给我们”[4]。在这句话的边注中，

海德格尔写下了“它保持能力并且交托这种能力的实行│‘用’(Brauch)”[4]，也就是说，正是在“用”，

语言才保持它的能力，同时才能“用”人来道说，因而在这里，人与语言的关系就是“用”。 
综上所述，“用”乃是人与语言的本质性关系，也是一般语言观的来源，因为“用”的语言观乃是

本源性的。另外，它还通过人来表达这种本质性的关系，这种本质性关系不是人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心

中的观念，而是语言征用人以诉说自己。因而在此意义上来说，人与语言的关系乃是语言在道说，而非

人在使用语言说自己。 

5. 语言立场倒转的启示 

语言经过 2000 年的发展，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可以作为人的工具，这实际上仍然处于对象化的思维，

从而陷入主体性之内，而外在于主体性的事物(语言)就仅仅是主体的工具，是主体表达自己的工具，也就

是说，语言作为道流行之一种被放逐了，这才是导致主体性的问题所在。 
随着主体性而来的就是对象化的思维，这种思维排除一切外在于焦点的背景，因而背景就是焦点的

对立面，同时也是主体性所恐惧的“对象”，虽然它们本来就还不是“对象”，因为成为对象已经是主

体的所看到的构造结果，但是它是被背景所构造的。传统哲学的语言观则认为，焦点是主体的构造，因

而传统哲学总是呈现为两种或多种哲学的斗争状态，在于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焦点，才是知识的正确形

式，并试图消灭其他哲学的主张。 
对于现代哲学来说，主体性是需要克服的思维方式，这种克服应该开始于语言立场的转变，即人并

非语言的主人，而语言是“道说”之一种，因此语言是存在的言说方式，而非人的工具。 

6. 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语言现象，语言使人打开了一个时间性的世界。传统的主体

性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仅仅是思维的外在表达形式，且不会超出思维的范围。在引入现象学的讨论之

后，所谓语言不会超出思维的范围的工具性用法，奠基于语言仅仅表达了意向的焦点，而与意向的背

景无关。可是经过现象学的分析，表明焦点是由背景所构造起来的，而且在这种构造过程中，焦点才

能被给予不断地新的意义，因而传统哲学的语言观无论如何进行存在论的变革，还是无法逃脱主体性

的命运，在于哲学必须借助于语言，却在入手处(语言)就将语言放逐出了存在论的领域。立场倒转的语

言观认为语言乃是道说的一种，也就是说，语言并非人的工具，因为语言也具有“黑”的一面，而并

不只有“白”的一面。如果语言只有“白”的一面，也就是说，语言仅仅表达了思维，而思维乃是主体

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以通过反思来获得，因而人总是一个理性的规划者，他试图在自己的思维中将一切

都规划好，并认为这就是真理的全部，并用语言表达出来，即没有超出主体之外的存在，在主体的反思

之内才是真理。语言立场的倒转使得语言本身变成“道说”，因为道就是以“黑白”一体的方式存在着，

所以语言本身诉说的总是多于人的思维这种主体性哲学，或者说，语言借人谈及未被思维的部分，且又

赋予言及部分以意义。正因为语言乃是“道说”之一种，因而哲学研究的可能性就揭示了其意义，即哲

学乃是试图接收哲学家已经表达却未意识到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一个哲学的意义的来源，也是“道”

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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